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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部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 2016 年 6 月 1日

水利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
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试点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精

神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部拟选取部分水能资源丰富的国

家级贫困县，开展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试点，采取将中央预

算内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方

式，探索“国家引导、市场运作、贫困户持续受益”的扶贫

模式，建立贫困户直接受益机制。

为做好试点工作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部制定并印发

了《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试点实施方案》，要求各地按照方

案要求做好试点项目筛选工作，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前提出

试点项目的投资计划，并以打捆方式(包括小水电扶贫电站



2

装机规模、中央预算内投资需求、带动贫困户增收情况等)

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部。

实施方案提出，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是以帮扶贫困村和

建档立卡贫困农民脱贫为目标的公益性工程。综合考虑我国

各级公共财政投资能力和扶贫电站筹资等因素，项目资金筹

措主要包括国家投资和企业自筹(含银行贷款)两部分。项目

建设资金由项目法人负责落实，中央安排预算内补助投资每

千瓦 4000 元。鼓励扶贫工作任务重的省积极落实省级财政

投资，扶持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建设。

报：水利部领导、总工程师、总规划师

送：水利部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

发：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，各有关单位

印数：60 份


